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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07160033][bookmark: _Ref511304336][bookmark: _Ref511304482][bookmark: _Ref511377486][bookmark: _Ref511377551][bookmark: _Toc516343174]「物聯網資安認驗證制度認可實驗室」認可申請書
[bookmark: _Hlk77841310]申請機構茲向「台灣資通產業標準協會驗證部」（以下稱本部）申請認可為本部所屬之實驗室為「物聯網資安認驗證制度認可實驗室」，同意接受條款如下：

1、 申請機構之基本資訊：
	機構全名
	

	機構統編
	

	機構負責人
	

	機構地址
	

	實驗室名稱
	

	實驗室主管
	

	實驗室地址
	

	TAF認證編號
	

	申請設備類別
	(例：001影像監控系統-有線網路攝影機)

	適用標準/技術指引之編號及名稱
	

	認證連絡窗口
	姓名：
電話：          分機：
傳真： 
e-mail：



2、 申請機構同意並知悉「物聯網資安認驗證制度認可實驗室」權利義務規章構成雙方權利義務規範。
3、 申請機構授權本申請書第一條所載之測試實驗室主管，代表申請機構及測試實驗室，並負監督測試實驗室遵守本部所訂規章之責。
4、 申請機構同意本申請書第一條所載之資訊可供本部各項對外公告、通知服務、相關訊息寄送等用途，申請機構確認前述所載之實驗室主管及聯絡人已獲知且瞭解上述事項，並同意前述所列蒐集目的範圍內，合理蒐集、處理及利用前述資料。本申請書第一條所載之資訊有異動時，將於異動發生日起15日內，填具「物聯網資安認驗證制度記載事項異動申請書」，向本部提出申請。


此致
台灣資通產業標準協會
	申請機構印鑑
	申請機構負責人簽名或蓋章

	
	


申請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物聯網資安認驗證制度實驗室」權利義務規章為本申請書之一部份，請併同本申請書用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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